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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的应补偿股份涉及上海储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储

阳光伏”）1 家公司，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共计为 15,451,536 股，占珈伟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珈伟新能”）回购前总股本 839,735,401

股的 1.84%。 

    2、本次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1 元对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839,735,401 股变更为 824,283,865 股。 

 

一、本次应补偿股份回购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珈伟光

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储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06 号）核准，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

司（现已更名为“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储阳光伏电力有限公司发

行 56,900,102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源

电力”）100%的股权。 

根据公司与储阳光伏签订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国源电力在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7,895.41 万元、7,018.38 万元和 8,139.48 万元，且国源电力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将不低于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上述净利润是指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且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交易对方应以其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认购的公司股

份进行补偿。每年应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储阳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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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数。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I10376 号），

国源电力 2018 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701.40 万

元，未实现 2018 年度业绩承诺，也未实现 2016 年度至 2018 年累积承诺净利

润,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57.76%；储阳光伏需对以上差额部分进行补偿。

经测算，储阳光伏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 2018 年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

至 2018 年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间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储

阳光伏认购股份总数股-已补偿股份数 }×（1＋转增或送股比例）={（23,053.27

万元-15,718.47 万元）÷23,053.27 万元×56,900,102 股-3,747,395 股

-[10,604,091 股÷(1+0.8063374)]}×(1+0.8063374) =15,328,348 股，应补偿

股份性质为限售流通股。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的专项说明审核报告》(中兴华专字（2019）第 410028 号)公司对 2016 年和 2017

年的会计差错进行了追溯调整，调整后金昌国源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6,008.74 万元和 4,980.70 万

元，较前期审核报告的差异分别为减少了 368.40 万元和增加了 340.77 万元，两

年相差 27.63 万元，故公司需对该部分对应的股份数进行补充回购注销和返还现

金分红。经测算，调整后 2016 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7,895.41 万元-6,008.74

万元）÷23,053.27 万元×56,900,102 股 =4,656,681 股；调整后 2017 年应补

偿的股份数量=（7,895.41 万元+7,018.38 万元-6,008.74 万元-4,980.70）÷

23,053.27 万元*56,900,102 股-4,656,681 股=5,029,404 股；与前期注销的股份

数差异：（1） 2016 年差异数：909,286 股=4,656,681 股-3,747,395 股，（2）

2017 年差异数：841,088 股=5,870,492 股-5,029,404 股；综上需补充回购注销

的股数=(909,286 股-841,088 股)*(1+0.8063374)=123,188 股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需对储阳光伏 2018 年度业绩补偿股份 15,328,348 股和

因 2016 年和 2017 年的会计差错进行追溯调整需补充回购注销的股份 123,188

股办理回购注销，本次需回购注销的股份共计 15,451,536 股。 

二、本次回购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议案》、《关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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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9 年 5 月 16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关联股东储阳光伏回避表决。  

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关于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6 年-2017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的情况说明议案（调整后）》、《关于定向回购

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9 年 9 月 27 日，公司召开的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关于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

2016 年-2017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的情况说明议案（调整后）》、《关于定向回购

金昌国源电力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补充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资公告》。  

上述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手续已于2020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储阳光伏所持公司股

份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回购注销前所

持公司股份（股） 

占回购注销前

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股数

（股） 

本次回购注销后所

持公司股份（股） 

占回购注销后

总股本的比例 

储阳光伏 85,407,632 10.17% 15,451,536 69,956,096 8.49%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 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07,616,360 12.82% -15,451,536 92,164,824 11.18% 

    高管锁定股 64,912,544 7.73% - 64,912,544 7.88% 

    首发后限售股 42,703,816 5.09% -15,451,536 27,252,280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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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限售流通股 732,119,041 87.18% - 732,119,041 88.82% 

三、总股本 839,735,401 100.00% -15,451,536 824,283,865 100.00% 

四、本次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与储阳光伏双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认购人应补偿的股

份由公司以 1元的总价格予以回购并进行注销。  

五、本次回购对公司每股收益的调整情况    

项目 股数 2019 年度 2020 年一季度 

本次回购前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839,735,401 -1.2775 -0.0129 

本次回购后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824,283,865 -1.3014 -0.0131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珈伟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2 日 


